
CB(1) 1817/01-02(02)

評定葡萄酒類的稅款評定葡萄酒類的稅款評定葡萄酒類的稅款評定葡萄酒類的稅款

稅款的評定

㆒、 應課稅貨品的稅款是根據《應課稅品規例》(第 109 章)第 10

條繳付的。該條規定：

" 應課稅貨品的稅款須在㆘列時間繳付―

(a) 如貨品是進口的，且不會移往保稅倉，則須在貨品從運

載進口的船舶、飛機、鐵路列車或車輛移走之前繳付稅款；

(b) 如貨品是在香港種植、生產或製造的，且不會移往保稅

倉，則須在貨品從其種植、生產或製造的處所移走之前繳付

稅款；

(c) (由 1989年第 16號第 6條廢除)

(d) 如貨品是存於保稅倉的，且不會移走以供出口或移往另

㆒保稅倉，則須在貨品從保稅倉移走之前繳付稅款"

即是說，當應課稅貨品仍然貯存於保稅倉內，可暫緩繳付有

關稅款。

㆓、 根據《應課稅品條例》第 2條，"保稅倉"指―

"撥作貯存應課稅貨品的㆞方，並由關長指明為―

(a) ㆒般保稅倉；



2

(b) 公眾保稅倉；或

(c) 私用保稅倉，

但不包括海關保稅倉。"

㆔、 當應課稅貨品經營 為其貨品提交完稅申請時，海關便會為

該批貨品評定稅款。海關會根據《應課稅品條例》(第 109章)第 26A

條訂定該等貨品的價值。第 26A(1)條規定：

"為參照任何貨品的價值貨品的價值貨品的價值貨品的價值以評定和計算稅款，該價值須為該

貨品於有關時間有關時間有關時間有關時間在公開市場㆖由獨立於對方的買賣雙方在

售賣㆗所能取得的正常價格。"

㆕、 第 26A(8)(a)條界定 “有關時間” 為:

“(a) 就進口貨品而言，指為出口而從賣方處所移走貨品的

時間。”

這也是我們通常提及的 “出廠價”。

發票早於評稅日期多於 12個月

五、 第 26A(4)條指明:

“為施行第(1)款，如關於某些貨品並根據第 27條交出的售賣

合約、發票發票發票發票或其他文件的日期早於評稅日期不多於不多於不多於不多於 12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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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符合第(5)及(5A)款的規定㆘，關長或任何獲關長為此而

授權的㆟員可接受該售賣合約、發票或其他文件所註明的該

等貨品價值貨品價值貨品價值貨品價值。”

六、 因此，除非海關關長認為發票價格並不是公開市場㆖的正常

價格 (例如：基於該價格附帶其他代價或買賣雙方有關連的事實)，否

則，若該宗貨品交易貼近於 “有關時間” 完成，他可根據第 26A(4)

條接受該發票價格為第 26A(1)條所訂明的該等貨品價值。

七、 可是，若該宗貨品交易早於評稅日期多於 12個月完成，則有

關發票價格就無法反映該貨品在 “有關時間” 的價值，因為交易完成

的時間和 “有關時間” 已距離了㆒段長時間。其實，根據第 26A(4)，

海關關長並未未未未獲賦權接受該發票價格為第 26A(1)條所訂明的該等貨

品價值以評定稅款。

八、 若發票價格是關於早於評稅日期多於12個月完成交易的某些

貨品，則第 26A(5)(c)條適用於這個情況。該條規定―

“關長或獲授權㆟員可定出㆒個價值，而為評定和計算稅款，

該價值須當作為貨品價值。”

海關會參考當時該等貨品於有關時間在公開市場㆖由獨立於對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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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雙方在售賣㆗所能取得的普遍價格定出㆒個價值以作評稅之

用，即是說，根據第 26A(1)條的規定/ 海關會參考其他進口商在過去

12個月內進口相同產品的加權平均價格，定出普遍價格。

九、 當局在 1984年修訂《應課稅品條例》時加入了第 26A條，訂

明確定應課稅貨品價值以評定稅款的方式。此條所提及的評稅基準是

根據《1952年英國海關法案》和《1994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第七條

執行協定》/《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之關稅估價規約》。在 1994年，此

條改用了 “出廠價”為評稅基準，取代以“到岸價”為基礎的評價制度。

十、 在 1999年、2000年、2001年和 2002年的頭㆕個月內，共有

九間公司涉及 60張許可証經由海關定出普遍價格以作評稅，其㆗包

括所申報的發票價格早於評稅日期多於 12個月的個案。

庫務局及香港海關

㆓零零㆓年五月


